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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阳市双清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双食安办〔2024〕3号

邵阳市双清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邵阳市双清区 2024 年野生蘑菇

中毒防控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，区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邵阳市双清区 2024 年野生蘑菇中毒防控工作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落实。

邵阳市双清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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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阳市双清区 2024 年野生蘑菇中毒防控
工作方案

为继续巩固野生蘑菇中毒防控工作成果，切实保障人民群

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根据市、区 2024 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

安排及省食安办、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野生蘑菇中毒防控工作的通知》,特制定我区 2024 年野生蘑菇

中毒防控工作方案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区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要坚持人民至

上、生命至上理念，继续抓好野生蘑菇中毒防控工作，巩固工

作成效，防止高发反弹。要重点防范学校食堂、餐饮服务单位

等特殊场所中毒事件的发生，严防死亡病例，中毒事件数和中

毒人数继续下降至零。力争全区农村居民野生蘑菇中毒防控知

识知晓率稳定在 85%以上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动员部署（2024 年 5 月）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区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要统一思想，提

高认识，充分认识做好野生蘑菇中毒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

性，围绕野生蘑菇中毒防控工作专门召开部署会，进一步强化

责任，细化措施，认真落实监管责任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

和饮食安全。要积极动员一线执法人员、协管员、学生和广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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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群众参与到野生蘑菇中毒防控工作当中来，形成全员参与

的强大合力。

（二）宣传教育（2024 年 5 月—10 月底）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区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要继续加大宣传

力度，精准做好野生蘑菇科普宣传工作。要充分利用“5.17 预

防野生蘑菇中毒宣传日”、食品安全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，

开展进村组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林场、进景区、进市场、进

餐馆、进工地、进家庭等宣传活动，通过健康讲座、警示教

育、微信群、巡逻车等宣传方式，教育群众勿采勿食、不买不

卖野生蘑菇，不轻信网络和社会流传的鉴别方法。针对广大农

村等重点地区，针对中老年、中小学生等重点人群，开展地毯

式宣传，做到“宣传到人、承诺到户、服务到家”,不漏一户一

人，及时劝导自采烹食野生蘑菇等行为，切实提高群众自我保

护意识。区卫生健康局要组织疾控部门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信

息，编制修订完善常见毒蘑菇识别与中毒防治手册，为基层提

供科普知识支持。

（三）监督检查（2024 年 5 月—10 月底）

1.区卫生健康局要开展常态化监测，加强数据统计、风险

监测和信息通报。指导各乡镇（街道）卫生监督所加大对托幼

机构食堂的监督检查力度。

2.区农业农村局、区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要加强农（林）产

品源头管理，督促指导基层开展产地巡查、宣传教育、警示劝

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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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区市场监管局要加强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日常监管，盯紧

农贸市场、单位食堂、餐饮单位等重点场所，严厉打击违法销

售和加工野生蘑菇的行为，严防有毒野生蘑菇流入餐点。

4.区教育局要加强对校园食堂的监督检查，坚决制止采

购、食用野生蘑菇的行为。

5.区住建局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行业主管责任，加大对建

筑工地食堂、自建食堂食品安全措施落实情况的巡查检查工

作，严禁自采、加工、食用野生蘑菇。

6.区城管局要加大对农贸市场周边巡查管理工作力度，对

售卖野生蘑菇行为采取引导劝诫等措施；同时加大对夜市、排

档等无固定门店经营户的巡查力度，劝阻采购加工食用野生蘑

菇行为。

7.区民政、交通、文旅等部门要督促加强对养老机构、交

通运输场所和旅游景区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日常管理，严禁

非法采购加工食用野生蘑菇。

8.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加强对城乡居民的宣传引导，加强对

山林居民集中居住点周边的监管巡查，及时劝阻上山采摘人

员，严防群体性误食野生蘑菇中毒事件的发生。

（四）应急救治（2024 年全年）

1.区卫生健康局要建立应急救治机制，明确定点救治医

院，健全转诊会诊机制，开辟绿色救治通道，加强《湖南省野

生蘑菇中毒诊疗规范（试行）》等食源性疾病诊疗规范的培

训，切实提升基层医疗卫生单位野生蘑菇及有毒动植物中毒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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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、救治能力。区疾控中心要及时向区食安办推送野生蘑菇中

毒事件和发病人数情况。

2.要进一步完善突发食品安全事故应急管理体系，加强应

急相关知识的培训和演练，要提前制定应急处置预案。一旦接

报野生蘑菇中毒事件，要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医疗救治，并按

照规定进行报告和开展相关调查处置工作（发生在家庭的群众

自采自食的中毒病例，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；发生在市

场、餐饮环节的中毒病例，按照食品安全事故处置）,确保把危

害控制在最小范围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区食安委相关成

员单位要根据部门职责切实做好相关工作。切实履行食品安全

工作属地管理和部门责任，加强对开展野生蘑菇中毒防控工作

的领导。

（二）加强督导考核。区食安办将组织相关部门，对各乡

镇（街道）、区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开展野生蘑菇中毒防控工

作情况专项督导检查。对重视不够、措施不力引发中毒事故，

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的，将提请区食安委主要负责人

约谈“重灾区”党委、政府和部门负责人，对发生死亡病例

的，提出追责建议。居民野生蘑菇中毒防控知识的知晓率、野

生蘑菇中毒防控工作开展情况将纳入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考核内

容。

（三）规范信息报送。区卫生健康局要督促基层医疗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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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疾控机构对辖区内发生的中毒事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及时

上报国家监测系统，对漏报、瞒报、缓报等情况将依规通报并

考核扣分。发生死亡病例的，区卫生健康局要及时通报区食安

办，并报告区人民政府和市卫生健康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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